附件3：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办学地址变更流程

一、适用范围

办学地址变更是指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原注册办学场所确因拆迁、租赁到期等原因无法继续租用，或因生源变化等客观情况无法继续办学，经努力在原行政区内难以解决的情况下，需跨行政区变更办学地址的行为。
二、需提交的材料

1.办学地址变更申请；

2.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董（理）事会意见；

3.《南京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办学地址变更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样表附后）；
4.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5.新办学场所租赁协议、产权证明、消防安检证明复印件和办学许可证正、副本的复印件；

6.变更后的培训机构章程。
材料1、2、3需分别提交迁出区和迁入区人社局， 材料4提交给迁出区人社局， 材料5、6提交给迁入区人社局。
三、变更办理程序

1.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向迁出地所在区人社局提交变更地址所需要材料，经审核同意后在《审批表》上签字盖章；

2.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将迁出地所在区人社局核准后的全套材料提交给迁入地所在区人社局，迁入地所在区人社局经实地考察审核同意后在《审批表》上签字盖章；

3.迁出地所在区人社局向迁入地所在区人社局办理原始档案材料移交手续（原迁出地所在区人社局应制作移交材料清单，供迁入地所在区人社局签收）；

4.迁出地所在区人社局收回办学许可证的正、副本原件，迁入地所在区人社局发放新的办学许可证；

5.变更获准后，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即前往迁入地所在区民政、税务等部门办理法人单位登记、税务登记等相关变更手续；
6.自迁入地所在区人社局给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发放新的办学许可证之日起，即成为该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主管部门、发证及备案机关，原迁出地所在区人社局不再负有监管权力和责任。
南京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办学地址变更审批表

填表日期：

	学校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举办者
	
	校   长
	

	许可证号
	
	注册资金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办学类型
	

	原办学地址
	

	   新办学地址
	

	变更理由
	

	迁出地所在区人社局意见
	（是否同意该机构迁出本行政区域）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迁入地所在区人社局意见
	（是否同意该机构迁入本行政区域）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表一式三份（迁出、迁入区人社局及申请者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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